
关于按时报送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全国“两会”期间专项安全检查情况的督办通知
各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自治区安委办《关于及时报送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信息的通知》（新安办发电〔2016〕69号）和市安委会《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通知》（克安发〔2016〕10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成立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大检查领导小组的通知》（克安发〔2016〕11号）、《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克安办发〔2017〕8号）要求，请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按照上述文件要求认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和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工作，并将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开展安全大检查情况和近期全国“两会”期间安全检查、安排、部署、落实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包括检查频次、检查企业数量、发现隐患数量、问题整改情况、罚款金额、工作防范措施等内容）报送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安委会办公室汇总后将具体情况及时反馈至自治区安委办。
请各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于2017年3月7日前将安全生产大检查推进落实情况和全国“两会”期间开展安全检查工作情况通过政府办公平台以重要通知方式报送市安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周振栋，联系电话：623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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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2月28日
克拉玛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